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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

前言

　　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权益不仅是在维护个人权益，更是在维护广大社
会公众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只有对社会公众投资者权益保护周全的证券
市场才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证券市场。　　2004年国务院发布了证券市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
必须以维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为出发点；2004年12月7日证监会颁布了《关于加强
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公众股股东的话语权、知情权、监督权、收益权获得了全面
提升；2005年10月27日作为资本市场两大基石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同时修订通过，新“两法”
引入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完善了知情权和表决权制度，加强了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以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为证券市场投资者，尤其是社会公众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提供了
有力的制度支持。随后，为配合新“两法”实施，刑法也作出相应调整，《刑法修正案（六）》将上
市公司高管故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规范了证券市场秩序。与此同时，司法
制度得到极大发展，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从“不予受理”到“暂不受理”再到“可以受理”逐步演进。
所有这些进步足以映射出我国法律制度对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的保护正一步步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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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以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研究报告为总领，详细探讨了社会公众股股
东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之后以具体案例分析目前社会公众股股东保护的现状，最后以问答的形式详细
解释了社会公众股股东保护中的众多疑难问题，对社会公众股股东保护具有很高的参考学习价值。《
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既可作为高校行政管理本科开展实验教学的教材或"训练手册"，也为学界
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教学研究和探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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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研究报告  一、导论：“社会公众股股东”的界定和本报告的研究
背景    （一）“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含义      （二）研究背景  二、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历史答
卷      （一）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法律保护    （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行政保护    （三）社会公众股股东
的司法保护——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构建  三、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受损原因探析    （一）体制性原因
：市场导向“政策底色”    （二）历史性原因：股权格局“国股独大”    （三）个体性原因：治理结
构“形是神非”    （四）管理性原因：行政监管“定位异化”    （五）救济性原因：司法保护“救而
不济”    （六）规范性原因：法律更新“密外有疏”    （七）制度性原因：制度设计“后患难消”  四
、完善我国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制环境    （一）理顺政府与资本市场关系    （二）完善股权
自身规范    （三）调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四）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五）增进证券监管的有
效性    （六）构建多元化的证券纠纷解决机制⋯⋯第二部分  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案例选编第三部
分  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疑难问答

Page 4



《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

章节摘录

　　3．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问题　　非上市公司股份的持有者在法律上虽然不是社会公众股股东，
①但由于我国还没有为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提供统一合法有效的场所，而持有者多数都期望非上市公
司尽快转为上市公司，因此他们不仅是潜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而且事实上成为一股势力强大、人数
众多的社会投资者。这些公众投资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1）股权转让长期受到限制，投资风险无
法转移，有的急需资金，一时也无法退出。（2）有人利用“可能上市”为诱饵，进行私下交易，哄
抬股权价格，造成投资者不应有的损失。（3）编造其他各种信息，压低价格收购股权，或抬高价格
出售股权，破坏市场秩序。　　2006年底，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
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于非法转让股份行为的具体形态进行了规定，为执法机构明确了
打击对象，对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该通知中未涉及民事赔偿问题，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缺憾。虽然《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18条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
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但由于该类案件涉及人数众多且多为退休、下岗等群众，因
此，简单地规定“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容易引发群体事件。而且，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多的违法违规问
题，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缺陷，是因为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合法的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场所造成的。同
时，很多的投资者确实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骗的。因此，在法律上规定给予受害者一定的补偿似乎
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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